附件2
[bookmark: _GoBack]面试人选现场资格复审提交材料清单

面试人选进行现场资格复审时，须提交以下材料：
（一）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原件、复印件。
（二）笔试准考证。
（三）报名推荐表。
（四）本人签名的诚信报考承诺书。
（五）《公务员登记表》《参照公务员法管理机关（单位）工作人员登记表》复印件（需加盖人事档案管理部门印章）。
（六）国家承认的学历（学位）证书原件、复印件，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、中国高等教育学位在线验证报告（https://www.chsi.com.cn,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查询打印）。
（七）3张1寸近期同底版免冠彩色照片。
（八）经单位党委（党组）审核盖章的本人近两年工作业绩报告（字数在2000字以内）。
（九）遴选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证明材料，包括：
1.报考有工作经历要求的职位，需提供相关工作经历证明，并加盖相关单位印章；
2.报考要求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的职位，需提供所在党组织证明，并加盖党组织印章。
未尽事宜由遴选机关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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